
【摘要】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将可转换债券视为一般债券进行会计处理。在财政部 2006年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及其

应用指南中，做出了对可转换债券所含债务和权益分开处理的规定，并将可转换债券的潜在普通股归入每股收益的计算口

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思想，但依然存在问题。本文拟对可转换债券会计处理的改进谈

点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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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转换债券的一般会计处理方法

1. 直接债务法。直接债务法是将可转换债券当作一般债

券处理，而对于其内含期权在发行时和发行后均不进行确认。

这种观点认为：譹訛转换权和债券不可分割，要保留转换权则必

须持有债券，要行使转换权则必须放弃债券；譺訛绝对准确地计

量转换价值是不可能的，所以将可转换债券视同一般债券进

行处理。目前，美国会计准则和我国会计制度均采用直接债务

法。

转换时可以使用账面价值法也可以使用市场价值法。账

面价值法是以可转换债券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股票价值，不

确认转换过程的利得或损失。市场价值法是以标的股票的市

价作为转换股票价值，其与可转换债券账面摊余价值之间的

差额确认为转换损益。但这种方法经常会导致出现损失，所

以较少使用。另外，可转换债券发行和转换时的会计处理方

法是相联系的，转换时的会计处理方法往往从属于发行时的

会计处理方法。如果发行时不单独确认转换期权收益，转换

时就采用账面价值法，不确认转换损益；如果发行时单独确

认转换期权收益，转换时就必须采用市场价值法，确认转换

损益。

例：赛闻公司 2000年发行了 5年期、票面利率 8豫、票面

金额 100万元的可转换债券，简化起见，假定平价发行。但由

于含有期权，所以可转换债券的票面利率低于正常利率（10豫）。

每 1 000元可转换债券可以转换成 40股普通股，发行者不能

赎回。发行时股票面值为 20元，股价为 20元，行权价格为 25

元，转换时股价为 28元。为研究方便，以下会计处理仅限于发

行和转换时。

本例中，转换的会计处理只能采用账面价值法。具体会计

处理为：发行时：借：银行存款 100万元；贷：应付债券———可

转换债券 100 万元。转换时：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债券

100万元；贷：股本 80万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0万元。

2. 分离债务法。这种观点下可转换债券被看做是债务和

转换期权的混合物。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收益表现为直接债务

的价值和转换期权的价值。对转换期权价值进行专门的会计

处理会导致债券折价的确认，因此增加了利息费用。真实的利

息成本应是支付的利息加发行时形成折价的摊销。要计算该

折价首先要按照同类公司或具有类似风险公司发行直接债务

的收益率对其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计算出直接债券价值，再将

总发行收入减去直接债券价值即为可转换债券所含期权价

值。这一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相似，即将本金和利息折

现作为债务价值，总价值减去债务价值即为应确认所含期权价

值。我国新会计准则采用会计处理方法的原理与其相似，但具

体做法有些不同。

沿用上例，按国际会计准则所作会计处理为：发行时：借：

银行存款 100万元，应付债券———债券折价 7.58万元；贷：应

付债券———可转换债券 100万元，资本公积———期权 7.58万

元。这里由于可转换债券现值=100伊（P/S，10%，5）+100伊8%伊

（P/A，10%，5）=92.42（万元），则转换期权价值=100-92.42=

7.58（万元）。即按这种方法本期将 100万元发行收益分离确

认为债务 92.42万元和期权 7.58万元。

按照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虽然总体上同属于分

离债务法，但做法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具体会计处理为：发

行时：借：银行存款 100 万元；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

债券 92.42万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7.58万元。转换

时：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92.42万元，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7.58万元；贷：股本 80万元，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 20万元。

以上是目前会计实务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可转换债券

的会计处理方法，其区别在于直接债务法将可转换债券看做

是债务，而分离债务法将可转换债券看做是债务和转换期权

的混合物，所以后者比前者更真实地反映了可转换债券的经

济实质，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

二、改进建议

1.会计处理要反映交易特征和经济实质。可转换债券的

经济实质是：可转换债券是债性、股性和转换期权三种特性的

混合物。三种特性不一定同时出现，即有时表现为债性，有时

表现为股性，有时表现为债性和股性并存，但不论哪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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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只要可转换债券未转换就一直含有期权。我国现行会计制

度将可转换债券当作一般债券进行处理，显然没有反映以上

特征；在新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虽作了一定改进，但仍未

完全反映其经济实质。这是因为可转换债券有三种可能，而反

映经济实质和交易特征的会计处理应是在分析可转换债券下

列三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实现的。

第一种可能：可转换债券到期全部未转换。这种情况下可

转换债券则以债性为主，但比一般债券多了一种转换期权（尽

管未转换），故其发行收益应等于持有期间本金和利息现值与

转换期权价值之和。用公式表示为：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应

确认的债务价值+应确认的期权价值=直接债券价值+债券所

含期权价值=债券到期本金现值+持有期间利息现值+债券所

含期权价值。

由于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一般为已知，所以应确认的期

权价值=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应确认的债务价值。仍以前面

的例子进行说明。因为应确认的债务价值=100伊（P/S，10%，5）

+100伊8%伊（P/A，10%，5）=92.42（万元），所以应确认的期权价

值=100-92.42=7.58（万元）。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0万

元；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92.42 万元，资本公

积———期权 7.58万元。

第二种可能：可转换债券到期全部转换。这种情况下可转

换债券则以股性为主，故其发行收益应等于持有至到期按转

换价转换的股票价值和转换期权价值之和。用公式表示为：可

转换债券发行收益=应确认的股权价值+应确认的期权价值=

直接股权价值+股权所含期权价值=到期转换股票价值的现

值+股权所含期权价值。

由于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一般为已知，所以应确认的期

权价值=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应确认的股权价值。仍以前面

的例子进行说明。因为应确认的股权价值=100伊（P/S，10%，5）

=62.092（万元），所以应确认的期权价值=100-62.092=37.908

（万元）。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0 万元；贷：资本公

积———转换准备 62.092万元，资本公积———期权 37.908万

元。

第三种可能：持有债券转换的可能性为一定概率。假定上

例持有债券转换的可能性为 p，则持有的可转换债券有 p的

可能性转换为股票，即具有股性；同时也有（1-p）的可能性未

转换，即具有债性。此时，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应等于其债务

价值、股权价值和转换期权价值之和。用公式表示为：可转换

债券发行收益=应确认的债务价值+应确认的股权价值+应确

认的期权价值=（1-p）伊（债券到期本金和利息现值+债券所

含期权价值）+p伊（到期转换股票价值的现值+股权所含期权

价值）=（1-p）伊直接债券价值+p伊直接股权价值+（1-p）伊债

券所含期权价值+p伊股权所含期权价值。

由于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一般为已知，所以应确认的期

权价值=可转换债券发行收益-应确认的债务价值-应确认的

股权价值。假定上例转换概率为 70%，将数据代入可得：应确

认的债务价值=（1-70%）伊92.42=27.73（万元）；应确认的股权

价值=70%伊62.092=43.46（万元）；应确认的期权价值=100-

27.73-43.46=28.81（万元）。

即确认的债务价值、股权价值、期权价值分别为 27.73万

元、43.46万元和 28.81万元，则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 100

万元；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27.73万元，资本公

积———转换准备 43.46万元，资本公积———期权 28.81万元。

由以上分析可知，应根据不同情况下可转换债券的经济

实质进行会计处理以分别体现债性、股性和转换期权特性。我

国现行会计制度所采用的直接债务法事实上仅是可转换债券

处理的一种特例，而将特例推及全部则有失公允。而即将采用

的分离债务法，由于只是建立在债性基础上的分离，故没有反

映可转换债券的股性，因而没有真正体现可转换债券的经济

实质。

2. 会计处理要符合财务报告要素定义。我国会计制度将

负债定义为：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

付的债务。将负债定义为债务，在逻辑上犯了同语反复的错

误，也未能揭示负债的本质特征。而“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并

不能涵盖负债义务的各种清偿方式，如可转换债券是以未来

发行股票来偿还债务的，而未来发行股票只是一个未来的承

诺合约，并不能认定为资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

定：“负债是指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可见，新企业会计准则比会计制度对负债所下定义要进

步许多，但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定义中的“经济利益”。如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认为资产的内涵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

益”，中国、加拿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资产的内涵是

“经济资源”，应当说，两者都强调了资产的有用性或盈利性。

但无论哪一种理解，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负债定义中的“经济利

益”都被理解为资产，而未来发行股票的承诺合约可以被看做

是资产吗？如果理解为资产，则与负债定义符合；如果不是资

产，则负债定义应该扩展为包括将来按固定价格发行股票的

义务的公允价值的耗费。即将负债定义修改为：负债是指企

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

以权益证券予以清偿的现时义务。那么其特征也应扩展为：

它体现为对一个或多个实体承担的现时义务，这种义务可以

通过资产的转移来履行，也可以通过权益证券的转移来履

行。也就是说，如果负债定义不予改变而直接把可转换债券

确认为负债是不恰当的。而按照我们提出的改进做法，在不同

可能性下确认和计量的方式不同，这就避免了与负债概念相

冲突的问题。

3. 潜在普通股的计算。《企业会计准则第 34号———每股

收益》规定可将可转换债券的潜在普通股归入每股收益的计

算口径。事实上从可转换债券的三种可能来看，在第一种可能

下，如果将潜在普通股纳入每股收益的计算中会大大稀释每

股收益；在第二种可能下，由于以股性为主则可以按此规定处

理；在第三种可能下，按转股可能性计算每股收益中的普通股

当量则更能反映经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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